
2016年全省村镇建设工作要点
一、工作思路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全省村镇建设工作坚持“改革、创新、开放”的理念，以塑造小城镇特色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着力改革村镇规划工作方式，创新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思路，搭建社会各方支持参与的开放平台，提高乡村建设中群众工作的组织性，通过实用性示范项目打造盆景，形成风景，助推精准扶贫，筑牢小康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四个原则，实现四个转变：
坚持统筹协调原则，转变规划思路。由“重城轻乡”转向“城乡并重”，由城镇规划转向镇域规划和村庄规划，尤其是村庄规划由设计师的规划转向根植于农村大地的规划、农民的规划，强化乡村规划引领作用。
坚持“农民主体”原则，转变工作机制。着力建立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广泛参与、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乡村建设工作机制，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坚持农民受益原则，转变评价标准。将绿色生态、农民脱贫致富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把握精准发力的目标方向。
坚持广义建设原则，转变推进方式。适应农村工作特点，团结一切力量，统筹城乡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等共同推进乡村建设，形成多维发力的工作局面。
三、工作目标
1、启动美丽宜居村庄示范项目建设，建成美丽宜居村庄200-300个。
2、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全省70%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3、稳步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0万户。
4、开展绿色示范村建设，建成200个示范项目。
四、工作要点
（一）创新乡村规划工作方式
1、推进乡村规划改革。系统性地认识乡村规划工作，将乡村规划作为一个社会动员、社会过程和社会学习，将“组织发动”作为“规划优先”的基本要求，改变乡村规划常规做法，按“组织发动、编制方案、操作实施、总结提升”的工作路径，选择不同条件、不同类型村庄开展试点，循环推动乡村建设，真正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2、健全乡村规划体系。根据住建部《关于改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组织各地编制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协调相关部门，探索“一张图”管理的工作方式。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规划研究和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划改革研究。
3、实施甲乙方共同培训计划。
——以“补齐规划师短板”为重点，培训规划设计人员。培训内容包括精准扶贫政策、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互联网+农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金融支持等内容，增强规划设计研究人员对农村的了解与认识，培养一批了解农村、热爱农村的规划师队伍。
——以“我们的家园”为主题，培训县镇乡村相关人员。组建专家团队，对17个市州巡回宣讲美丽乡村建设的理念与方法，包括：一个体系，即“群众为本、产业为用、生态为体、文化为魂”；一个认识，即“文化角度看乡村、社会角度看乡土、市场角度看乡建”；一个理念，即“自治激发活力、产业创造价值、文化改变命运”；一个导向，即“自下而上”；三个主题，即“乡贤、乡建、乡愁”；三个阶段，即“组织发动，清洁乡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产业驱动，小康乡村”等。培训活动市州负责组织人员与场地，确定时间并提前半个月告知省厅，省厅负责提供师资力量。
（二）加强小城镇建设
1、强化小城镇功能。以“宜居”和“服务”为重点，继续推进“一主一副一特”小城镇建设，城关镇强化中心功能与辐射能力，重点镇按小城市标准建设，特色镇突出“差异竞争、特色发展”。
2、开展特色小镇建设。通过特色小镇建设，以点破面，探索小城镇建设的新路径。在城市周边地区，依托城市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优势，结合自身实际找准产业定位，坚持求精不求多，发展一批以创新型产业为主的特色小镇。在农村地区，结合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优势，发展一批传统工艺、特色产品、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类型多样的特色小镇。
3、创新工作机制。继续推动扩权强镇，增强产业集聚能力。健全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强化规划的城乡统筹，避免小城镇建设管理缺位。
（三）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1、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编制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规划，总体上按“基础设施、环境整治、美丽乡村”三个阶段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加强技术服务，编印《乡村宅前屋后整治指引》、《乡村水环境整治指引》、《乡村公共空间整治指引》等技术导则。
2、全面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坚持行之有效的工作推进方式，开展季度考核，保持力度不减，压力不松，不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2016年治理率达到70%以上。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3、加强村镇污水处理工作。推广适用技术，按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修建卫生厕所，改善生活条件。继续督办仙洪、四湖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营工作，加大督办力度和频次，到2016年底确保完成省政府目标责任书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县建设和鄂州市全域试点工作，提高农村污水治理的市场化程度。
4、开展绿色村庄建设。因地制宜，整治房前屋后环境，绿化美化村庄，提升乡村景观，彰显乡村风貌。
5、分区域开展试点示范。着力打造实用性示范项目，要求“投资少、见效好、可复制、能持续”，能够让更广大的村庄“明方向、懂方法、增信心”，促进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根据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及时确定和增加示范区域，当前重点抓好以下片区：
——抓好江夏五里界示范片，探索城市周边地区村庄整治路径；
——云梦县红光村、孝南区袁湖村示范片，探索经济落后平原地区村庄整治路径；
——钟祥市客店镇明灯村、夷陵区樟村坪镇高家台村、红安县永佳河镇喻畈村示范片，探索经济落后山区村庄整治路径；
——罗田县三里畈镇张家冲村、团风县淋山河镇赵泥畈村、团风县贾庙乡百丈崖村示范片，探索以文化修复为引领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径；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珂里村示范片，探索民族地区村庄整治路径；
——随州市示范片，探索丘陵地区村庄整治路径。
6、搭建平台汇聚各方力量。继续组织乡贤论坛等活动，宣传与培养乡村建设带头人，为乡村建设的基层干部提供舞台，为乡村建设搭建交流平台，引导各方社会力量为美丽乡村建设服务。与住建部小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共同举办全国第三届村镇规划理念与实践研讨会暨第二届田园建筑研讨会。
（四）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1、严格补助对象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精准识别对象，全面保障已建档立卡的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其他贫困户，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困难农户建设最基本的安全住房，建立健全农村基本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2、严格落实质量要求。加强农房建设技术指导，适时开展建筑工匠培训，保证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确保危房改造农户“建得起、住得下、不浪费、又安全”。
3、严格落实资金管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帐核算，专款专用，由县级财政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危房改造农户，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各地应对改造完成的农房及时组织竣工验收与拔付补助资金。
4、做好渔民上岸工程收尾工作。对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尚未开工的地区要加紧督办落实，对已完工的要做好竣工验收，及时拨付补助资金等工作，为迎接国家验收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渔民上岸后的帮扶工作，切实解决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后的生产生活问题。
（五）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1、坚持扶贫先要扶志。深入开展以“我们的家园”为主题的美丽乡村建设，强化农民主体作用，全面组织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建设美丽家园，增加农民信心，提振精神状态，弘扬集体主义精神，重建乡风良俗，点亮发展希望。
2、开展行业结对帮扶共建。树立行业形象，积极主动作为，全面组织发动全省建筑、房产、园林、规划、设计等住建系统各类企事业单位参与村企共建扶贫。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住建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对帮扶成效明显的单位给予表彰和政策倾斜。
3、加强异地扶贫搬迁规划管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地的规划选址工作，指导各地住建部门科学编制规划方案，编印农房图集，突出乡村风貌与“荆楚派”民居特色。加强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查与指导服务，确保质量安全。
（六）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1、加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积极开展名镇名村调查，推荐符合条件的村镇申报国家级名镇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指导各地按照有关规定，科学编制保护规划，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推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缮。
    2、发掘利用优秀历史文化。加大对传统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力度，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原则，结合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文化休闲旅游，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